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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Miller plc
（於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英高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代表  SABMiller (PRC) Holdings Limited
(SABMiller plc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提出有條件自願收購建議
以收購哈爾濱啤酒集團有限公司

的全部已發行股份
（惟  SABMiller (PRC) Holdings Limited 及
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的股份除外）

撤回  SABMiller 收購建議
SABMiller 將會出售其持有的哈爾濱啤酒股份

繼  Anheuser-Busch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發表公佈表示會按每股作價5.58港元收購哈
爾濱啤酒後：

‧ SABMiller 將不會進行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提出的收購建議。收購建議將不
會延至首個截止日期之後，而倘若  Anheuser-Busch 於首個截止日期前寄發其收購
建議文件，則是次收購建議將會在證監會執行董事的同意下正式撤回

‧ SABMiller 將會接納由  Anheuser-Busch 所提出超過哈爾濱啤酒業務價值的收購建議

‧ Anheuser-Busch 將會向  SABMiller 支付211,000,000美元現金換取其哈爾濱啤酒股份

茲提述  SABMiller plc（「SABMiller」）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就英高財務顧問有限公
司代表  SABMiller (PRC) Holdings Limited（「收購人」）（SABMiller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提
出有條件自願收購建議以收購哈爾濱啤酒集團有限公司（「哈爾濱啤酒」）的全部已發行股
份（惟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的股份除外）（「收購建議」）而刊發的收購建議文件。

在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執行董事（「證監會執行董事」）的同意下，
SABMiller 與收購人的董事宣佈，收購建議將不會延至首個截止日期之後，而倘若
Anheuser-Busch 於首個截止日期前寄發其收購建議文件，則是次收購建議將會正式撤回。
證監會執行董事已同意此事（僅就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規則5而言），惟
前提是  Anheuser-Busch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Anheuser-Busch」）須全面
遵照收購守則的規定寄發其收購建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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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接納收購建議而交出的股份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將會退
還予已經接納收購建議的有關股東。股東如欲親身領取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
其他所有權文件，可於一般營業時間內前往接收代理人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之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9樓1901－5室）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領
取，並簽署收據。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如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十四日下午四時前尚未領取，將以普通郵遞方式寄往有關之接納及過戶表格所示地址予
接納收購建議之有關股東。證監會執行董事已豁免遵守收購守則規則17的條文，以方便
在上述情況下退還就接納收購建議而交出之股份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其他所有權
文件。

承董事會命
SABMiller plc
行政總裁

E.A.G. Mackay

香港，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

SABMiller 及收購人的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
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佈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
始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可導致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